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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电煤市场法律问题研究》从现实人手，以独特的法律视角，按
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发现我国电煤市场中存在的问题，找到其法律原因，
最终提出破解难题的法律方法。
按照这样的思路书稿分为五个部分：电煤市场存在的问题、电煤市场存在问题的法律原因、电煤市场
法理分析、国外法律对电煤市场的调控及对我国的启示、走出电煤市场困境的法律途径。
《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电煤市场法律问题研究》认为“市场煤”和“计划电”之间的矛盾
表现在法律层面上，是市场规制法的软弱和宏观调控法的缺失。
无论是煤炭行业还是电力行业，单纯的市场化和计划化都是错误的，合理的市场经济应当是有计划的
市场经济，应当是民商法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上经济法积极调控的市场经济。
解决问题的方法则要以产业结构调整作为核心思路，用市场规制法解决煤炭行业过度竞争的局面，用
宏观调控法解决电力产业限制竞争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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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继军，男，河北涞水人；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兼任山西省政协委员
、山西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中共山西省委联系的高级专家、山西省法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山西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山西省司法鉴定委员会委员、山西新学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能源法；出版著作8部，在《法学研究》、《现代法学》、《政法论坛》等
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级研究项目5项，省级研究项目10余项。

　　赵大为，山西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能源法；发表论文4篇；参与国家级、
省级研究项目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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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我国电煤市场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电煤的战略地位
（一）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的依赖性
（二）电煤对电力供应的重要性
（三）电煤短缺的影响
二、我国电煤市场存在的问题
（一）电煤供需失衡
（二）产业结构失当的冲击
（三）电煤价格冲突
（四）电煤运输障碍
第二章 我国电煤市场存在问题的法律原因
一、产业结构缺陷与宏观调控法缺位
（一）产煤、发电、用电三大产业的结构缺陷
（二）宏观调控法缺位
（三）我国煤炭资源产权的问题及其成因
二、市场规制法软弱与煤、电行业市场化改革进程
（一）煤炭市场化改革进程
（二）电力工业市场化改革
（三）煤炭工业与电力工业市场化改革的不致性
（四）市场规制法软弱——电力企业限制竞争
（五）市场规制法软弱——电煤企业无序竞争
三、电煤运输市场的垄断与无序
（一）铁路对电煤运输市场的垄断
（二）电煤运输枢纽无序竞争的法律原因
四、结论：将重要资源市场与其他市场等同，过度私权化、自由化，缺乏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的公权
干预，是电煤市场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第三章 对电煤市场存在问题的法理分析
一、民商法与经济法对电煤市场的有机调整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商法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二、电煤市场转型发展的经济法适用
（一）电煤市场与转型发展
（二）民商法与经济法在电煤市场转型发展中的作用
三、结论：民商法与经济法对电煤市场的综合调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型发展稳步进行的必要保障
⋯⋯
第四章 国外法律电煤市场的调控及对我国的启示
第五章 走出电煤市场困境的法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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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2年，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导致电力企业电煤短缺以致十二个省级电网拉闸限电，电力供应
出现供不应求。
在这一年的煤炭订货会上煤、电双方就电煤价格争执不下，政府只得发布参考性协调价格，最终双方
按照政府参考价签订电煤供销合同。
　　2003年，煤、电双方在订货会上再次就电煤价格产生分歧。
电力行业坚持按照2002年电煤价格签订合同，煤炭行业坚持不同意。
发改委协调提出在2002年电煤价格的基础上每吨电煤价格上浮5元。
在此前提下，当年只签订了原计划40%的电煤供应量。
　　2004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于建立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的意见》，允许发电企
业在电煤上涨的情况下对电力价格做适当调整，但电煤和电力价格的上涨均被限定在一定的调整幅度
内。
在煤电联动机制出台后，2004年的订货会进展顺利，煤电双方签下了90%的电煤合同。
　　2005年，国家发改委将“订货会”更名为“全国重点煤炭产运需衔接会”，这次会上国家发改委
确定了“电价不能再涨，煤价双方协商”的原则，会上双方迟迟不能达成一致。
最后，除少数电力企业签订数额有限的有量无价的电煤合同外，五大发电公司几乎一单未签。
最终还是将电煤供应问题移交国家发改委协调解决。
　　2006年，随着煤炭市场价的不断上涨，煤炭企业的电煤价格再次上涨，以致2006年全国重点煤炭
产运需衔接会上，煤电双方签下的仍然是有量无价的电煤供应合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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